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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关于加强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 

 

为了鼓励和引导广大教师积极参与本科教学，整合现有课程体系，优化教学

资源，科学、合理的安排教学任务，以达到提高本科生教学质量的目的，结合学

校《浙江大学加强高水平教育教学工作办法》浙大发本〔2010〕126 号、《浙江

大学教师岗位分类管理实施意见（试行）》（党委发〔2010〕31 号）和《浙江大

学关于教师本科教学工作考核的原则意见》（浙大发本〔2009〕68号）等文件精

神，特制定建工学院本科教学工作指导性意见。 

一、对教学计划中现有的专业基础课、部分专业课建议采取小班化教学 

为了贯彻浙江大学“以人为本、整合培养、求是创新、追求卓越”的教育理

念，努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引导学生开展基于研究和基于

问题的学习方式，必须加大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改革力度，探索启发式、探究

式、讨论式的教学新模式，针对目前各专业培养方案中的专业基础课和部分专业

课，根据课程内容和性质，建议逐步采取小班化教学。小班化教学是欧美发达国

家普遍推行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小班化之后，便于教学组织方式，教学内

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围绕学生个体发展而组织开展，可以拓宽

学生的活动空间，丰富课堂教学组织形式，强化积极的人际互动，进一步提高学

生自主学习的程度和水平。实行小班化教学的课程由各系负责确定，为了便于课

程组织和管理，建议实行小班的课程建立课程负责人制度。 

二、结合学科发展，开设院系选修课 

随着土建行业的蓬勃发展，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超高层建筑等重大

工程相继开工建设，施工技术、建筑材料等新技术、新工艺不断创新，同时具有

海外教育背景和学习经历的教师逐年增多，因此建议广大教师结合自己的科研实

践及学科发展前沿，为学院本科生开设一些有特色的选修课程，以开拓学生的视

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三、积极参与争取面向全校开设通识、大类课程 

学校为了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积极构建以人文与艺术、数学与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与工程为主题的通识核心课程体系，为完善和优化本

科课程体系，提升通识教育质量，每年都会动员教师新开设 30 门左右的校级通

识、大类课程。针对目前学校的大类招生政策，建议我院教师积极参与争取面向

全校学生开设带有一定专业启蒙内容的特色课程，以便学生在主修专业确认之前

对土建行业有一定的了解，以利于提高我院的生源质量。 

四、学院高度重视本科教学，在教师岗位分类管理及聘任过程中，从政策上

给予倾斜，对于在课堂之外积极参与教学研究与改革、编写教材、建设精品课程、

承担教改项目、获得教改成果、指导学科竞赛和 SRTP、指导毕业设计、发表教

改论文、参与基地建设、担任本科生班主任及导师、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及获得专

利等非课堂教学活动，依照“建工学院本科教学工作量折算办法”（教学委员会

已讨论通过），可折算成一定的工作量，计入教师的岗位量化考核指标中。 

本科教学工作，任重而道远，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创新人才，是

高等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希望广大教师热爱本科教学工作，积

极参与教学改革与研究，为提高我院的本科教学质量，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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